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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紀律處分行動 

 

1. 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會財局條例） 第 37CA 條，會計及財務匯

報局 （會財局）：  

 

1.1 公開譴責中正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正達）1並處以罰款港幣

35萬元； 

 

1.2 公開譴責陳錦福（陳先生）2、處以罰款港幣 25 萬元、取消陳先生持

有的執業證書，並命令 12個月內不予其發給執業證書；及 

 

1.3 公開譴責凌鎮國（凌先生）3並處以罰款港幣 10萬元。 

 

2. 本紀律處分是針對中國基建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集團）截

至 2016年 12月 31日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2016年財務報表）的審計（該審

計項目）而採取的。中正達是該審計項目的核數師，陳先生是項目合夥人，凌

先生是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3. 該審計項目是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之前完成的公眾利益實體項目，此紀律事

項是根據過渡安排處理的4。 

 

4. 會財局發現，就該審計項目而言： 

 

4.1 中正達及陳先生（合稱該核數師）未能就集團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的

商譽的初始確認，以及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譽減值評估，執行

充分的審計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證據；及 

 

 
1  於關鍵時間，中正達在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為執業法團。中正達目前為會財局註冊的執業法團 

（M0561），但並非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2   陳先生目前註冊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並持有會財局頒發的執業證書（P04257）。 

3   凌先生目前註冊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他並未持有執業證書。 

4  此紀律事項是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過渡及保留條文及相應修訂）規例》處理的。中正達、陳

先生和凌先生被視為會財局條例下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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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凌先生作為該審計項目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未能對項目團隊就上

述事項作出的重要判斷進行客觀的評估。 

 

5. 具體而言，會財局發現： 

 

5.1 中正達及陳先生未能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以下香港審計準則： 

 

5.1.1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 審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6、500.8 及 500.9段）； 

 

5.1.2 《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 號會計估計的審計 (包括公允價值會計

估計)及相關披露 》（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13 及 540.18段）； 

 

5.1.3 《香港審計準則第 620 號 ─ 核數師使用所聘用的專家之工作》

（香港審計準則第 620.9、620.10 及 620.12段）；及 

 

5.1.4 《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 ─ 獨立核數師的總體目標和按照香

港審計準則執行審計工作》（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11 及 

200.15段）； 

 

5.2 凌先生未能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 ─ 

對財務報表審計實施的質素監控》（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20段）；及 

 

5.3 陳先生及凌先生未能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專業會計師道德守

則（道德守則）（道德守則 第 100.5（c） 及 130.1段）。 

 

6. 由於未能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上述專業會計師條例專業標準（根據會

財局條例第 2 條的定義），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B 條及 37CA條，中正達、陳

先生及凌先生均作出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並干犯會計師失當行為。 

 

事實摘要 

 

7. 該公司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天然氣業務。於 2016 年 9 月 9 日（收購日），集

團以人民幣 6,000 萬元現金（折合港幣 6,670 萬元）收購天津俊華物流有限公

司（該附屬公司）51%股權（該收購）。該收購在 2016 年財務報表中按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 業務合併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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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該附屬公司的主要資產包括兩座工業廠房（建築物）。該公司擬將該建築物改

造成煤炭倉庫業務（煤炭倉庫業務），提供包括煤炭儲存、保安及運輸等物流

服務。 

 

9. 於收購日，集團評估該附屬公司可識別淨資產的公允價值為港幣 3,410 萬元，

產生商譽港幣 4,930萬元（商譽）及非控股股東權益港幣 1,670萬元。 

 

10. 根據該公司估值師（公司估值師）出具日期為 2017年 3月 27日的物業估值報

告（物業估值報告），該等建築物於收購日期及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價

值均為人民幣 5,500萬元（相當於港幣 6,110萬元）。 

 

11. 公司估值師亦於 2017年 3月 29日出具了一份估值報告（企業估值報告），該

報告評估該附屬公司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 100%股權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

14,360萬元（相當於港幣 15,980萬元）。 

 

12. 在年末進行減值測試時，集團認定該附屬公司為現金產生單位，並將港幣

4,930 萬元的商譽分配到現金產生單位。由於該公司管理層認為該附屬公司的

可收回金額高於該附屬公司淨資產與商譽合共的賬面價值，故無需就商譽進行

減值。該核數師同意該公司的評估。 

 

13. 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中正達出具了 2016 年財務報表中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報告），並就無關本案的事項發表保留意見。 

 

14. 核數師報告指出，根據該核數師的專業判斷，對該審計項目最為重要的多項關

鍵審核事項包括 (i) 業務合併（即該收購）的會計法及 (ii) 商譽減值評估。該審

計項目的重要性水平評定為港幣 320萬元。 

 

15. 該公司將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商譽全額減值。 

 

調查結果摘要 

 

A. 與收購日商譽初始確認相關的審計缺失 

 

1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規定企業合併中的收購方： 

 

16.1 按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計量所收購的可識別資產及承擔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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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將收購的可識別淨資產的公允價值與收購價格及被收購方任何非控股

股東權益的合計總額進行比較；及 

 

16.3 在收購日將任何超出部分確認為商譽。 

 

17. 於收購日，集團評估從該收購中所收購的可識別資產及承擔的負債的公允價值

為港幣 3,410萬元，包括： 

 

17.1 建築物, 其公允價值被評估為人民幣 5,500萬元（港幣 6,112萬元）。 

 

17.2 兩塊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建築物所在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的公允價值計

入建築物的公允價值。與建築物無關的土地使用權的公允價值被評估

為港幣 189萬元。 

 

17.3 其他資產港幣 51萬元，其他負債港幣 2,946萬元。 

 

18. 會財局發現，除了建築物及相關土地使用權外，該核數師只執行了有限的審計

程序或沒有執行審計程序來評估所收購的其他可識別資產及承擔的負債的公允

價值。 

 

19. 舉例說，在評估與建築物無關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的公允價值時，該核數師只

考慮了由該公司管理層所提供認為具有可比性的一塊附近土地近期的銷售交易。 

 

20. 然而，該核數師沒有正確地評估該公司管理層所提供的資料的相關性及可靠性。

該核數師未能識別該塊土地的授權用途為工礦倉儲用途，而該附屬公司擁有的

該塊土地僅為工業用途，且僅依靠一項交易的資料亦並不足夠。 

 

21. 所收購的可識別資產及承擔的負債的收購日公允價值會對該收購日商譽的計量

產生影響。 

 

22. 因此，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未能執行充分的審計程序，以獲取與收購日商譽

初始確認相關的充分適當證據，因為： 

 

22.1 該核數師未能評估該公司管理層提供用以評估土地使用權的公允價值

的資料是否充分可靠，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9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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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就上述第 17.3 段中所該收購的其他資產及承擔的負債，該核數師僅依

賴該公司的陳述，而沒有執行任何審計程序來獲取充分適當的證據來

評估這些項目的公允價值，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6 及 500.9 段。 

 

B. 與於 2016年 12月 31日商譽減值測試相關的審計缺失 

 

23.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值規定報告實體每年就商譽進行減值評估。如果

分配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金額超過該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報告

實體應確認減值虧損。 

 

24. 該核數師同意該公司的評估，即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無需對商譽進行減值。

然而，就有關該核數師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商譽減值測試的工作，會財局發

現多項審計缺失。 

 

問題（一）沒有充分質疑該公司對新煤炭倉儲業務的預測 

 

25. 現金產生單位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額的計量乃基於企業估值報告

中現金產生單位的公允價值。公司估值師採用折現現金流量模型來計算煤炭倉

儲業務於 2017年至 2032年預計產生的現金流現值。 

 

26. 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來評估該公司管理層在折

現現金流量模型中使用的關鍵假設及預測的合理性。 

 

27. 該公司管理層採用的收入預測進取。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部分已出租的

建築物的月租總金額為人民幣 69,556.17 元，然而該公司管理層預計建築物擬

轉變為的煤炭倉庫業務將可於 2018 年底產生人民幣 8,130 萬元收入，並將每

年增加至 2020 年的人民幣 17,500 萬元，此後（從 2021 年到 2032 年）保持

不變。2017年至 2020年四年間的預計收入增長率為 40% 至 52%。 

 

28. 該公司管理層依賴該附屬公司與潛在客戶之間就該附屬公司將會提供的煤炭倉

儲服務簽訂的六份意向協議（意向協議）作為收入預測的支持。 

 

29. 然而，這些意向協議並沒有明確提供服務的期限及煤炭倉儲業務的最終條款，

意向協議亦明確訂明需待正式協議簽署後協議方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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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因此，煤炭倉儲業務未來收入在時間及額度方面，以及意向協議的法律約束力

方面，均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儘管如此，該核數師仍同意該公司管理層的

做法，即依賴這些意向協議作為收入預測的依據。 

 

31. 就該附屬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四年間的預計利潤率而言，該核數師進行了

行業調查，比較兩家公司的利潤率。該核數師得出的結論是預計利潤率「與行

業數字相符」，因此預計利潤率為合理。 

 

32. 然而，並沒有證據顯示該核數師有評估為何這兩家公司可視為可比公司，因為

這兩家公司的經營地理位置不同，且並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煤炭倉儲業務。 

 

33. 有關約人民幣 9,000 萬元的資本開支假設，並沒有證據顯示該核數師有執行任

何審計程序來評估該假設的合理性。 

 

34. 因此，會財局認為該核數師未能： 

 

34.1 設計及執行適合具體情況的審計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以評估該公司管理層在折現現金流量模型中使用的關鍵假設及預測的

合理性，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6段； 

 

34.2 充分評估意向協議是否充分可靠以支持煤炭倉儲業務 16年間的收入預

測，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9段； 

 

34.3 充分評估以公司估值師的估值作為審計證據的適當性，違反了香港審

計準則第 500.8段； 

 

34.4 充分評估公司管理層就煤炭倉儲業務提供的計量方法的適當性以及財

務預測及假設的合理性，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40.13 及 540.18 段；

及 

 

34.5 運用充分的專業懷疑態度，在沒有充分質疑的情況下接受該公司管理

層作出的收入預測，並同意意向協議可以充分支持收入預測，違反了

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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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建築物的處理方法不當 

 

35. 公司估值師將建築物當作非營運資產處理，並在得出該附屬公司的公允價值時， 

將整體建築物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公允價值人民幣5,500萬元包含在內。 

 

36. 鑑於該等建築物主要用於開展煤炭倉庫業務，故不應將其視為非營運資產。因

此，集團高估了該附屬公司的公允價值，因為當中包含建築物（作為非營運資

產）的公允價值以及由持續使用建築物（用於煤炭倉庫業務）所產生的預計現

金流量。 

 

37. 該核數師聲稱，公司估值師將建築物視為獨立於煤炭倉庫業務的業務單位，且

該公司管理層表示折現現金流量預測包括支付給投資物業單位的租金費用，因

此建築物的公允價值應被加回該附屬公司的估值。然而，該核數師未有執行任

何審計程序來獲取充分適當的證據以證實此陳述。 

 

38. 因此，會財局認為該核數師未能： 

 

38.1 在建築物主要用作為煤炭倉庫業務的可產生收入資產的情況下，評估

公司估值師將整體建築物作為非營運資產處理的適當性，違反了香港

審計準則第 500.8段； 

 

38.2 取得充分適當的證據以證實該公司及公司估值師在上文第 37段中的陳

述，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6段；及 

 

38.3 在接受公司估值師將整體建築物當作該附屬公司的非營運資產處理時，

運用充分的專業懷疑態度，提出充分的質疑，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15段。 

 

問題（三） 就第二估值師工作的評估及質疑不夠充分 

 

39. 該核數師依賴另一位估值師（第二估值師）的第二意見（第二估值報告），該

報告結論是，公司估值師在企業估值報告中採用的估值方法合理，且公司估值

師採用的關鍵估值參數亦在合理範圍內。 

 



8 

 

40. 然而，並沒有證據顯示該核數師對第二估值師所需的技能、能力及客觀性作評

估，亦沒有證據顯示該核數師對第二估值師的專業領域有充分了解，從而使其

能夠評估第二估值師的工作是否充分。 

 

41. 此外，第二估值師的審核並無書面協議，而第二估值報告的工作範圍也十分有

限。該報告側重於評估一系列估值參數，但沒有具體處理關鍵問題，例如將建

築物視為現金產生單位的非營運資產是否適當。 

 

42. 因此，會財局認為該核數師未能： 

 

42.1 評估第二估值師的技能、能力及客觀性，並了解第二估值師的專業領

域，以使該核數師能夠評估第二估值師的工作是否充分，違反了香港

審計準則第 620.9及 620.10段；及 

 

42.2 評估第二估值師的工作是否充分，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620.12段。 

 

問題（四）與現金產生單位賬面價值相關的計量不準確或不一致 

 

43. 就商譽減值測試而言，該公司管理層未能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6.C4段，將歸

屬於非控股權益的商譽（港幣 4,740萬元）計入商譽的賬面價值。 

 

44. 該核數師未能適當地評估該公司提供的資料並識別出這一遺漏。因此，在進行

減值測試時，商譽的賬面價值被低估了港幣 4,740 萬元，此將導致在評估是否

應確認減值虧損時會產生差異。 

 

45. 該核數師亦未能執行任何審計程序, 就 (i) 與商譽減值測試相關的審計工作底稿

中該附屬公司的淨資產價值及 (ii) 企業估值報告中所述該附屬公司的權益總額

價值兩者之間價值人民幣 820萬元（相當於港幣 910萬元）的重大差異進行對

賬。 

 

46. 因此，會財局認為該核數師未能： 

 

46.1 就減值測試設計並執行適合具體情況的審計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

審計證據以評估商譽的賬面價值及該附屬公司的淨資產價值，違反了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6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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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充分評估該公司提供的有關商譽賬面價值及該附屬公司淨資產價值的

資料是否充分地可靠、準確及完整，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9 段。 

 

C. 未能獲取合理保證以支持 2016年財務報表的審計意見 

 

47. 2016 年財務報表中的商譽金額為港幣 4,930 萬元，是該審計項目重要性水平

的 15倍以上。 

 

48. 鑑於上述與商譽的初始確認及減值測試有關的問題，會財局發現該核數師未能

就 2016 年度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錯報獲得合理保證，違反了香港審

計準則第 200.11段。 

 

D. 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未能就項目進行客觀評估 

 

49. 就項目團隊對收購日商譽的初始確認及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商譽減值測試

所做出的重大判斷及結論，並沒有證據顯示凌先生對該些重大判斷及結論進行

了客觀評估。 

 

50. 就項目團隊對所執行工作的範圍及性質作出的決定，以及項目團隊就此項目所

獲得的證據及得出的結論，亦沒有證據顯示凌先生對該些決定和結論提出質疑。 

 

51. 因此，會財局認為凌先生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20段。 

 

E. 未有遵守道德守則 

 

52. 作為該審計項目的項目合夥人，陳先生須就該審計項目的整體質素負責。他必

須勤勉盡責，以確保獲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項目團隊得出的結論。 

 

53. 然而，由於上文第 16至 48段所述的原因，該核數師未能正確詮釋或應用適用

的財務匯報準則，並運用適當的專業懷疑態度，以評估該公司管理層在計量來

自該收購所產生的商譽及商譽減值評估方面所提供的資料。 

 

54. 作為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凌先生未有勤勉盡責行事，就項目團隊作出的重大

判斷及得出的結論的相關審計工作，進行嚴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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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鑑於上述情況，會財局發現陳先生及凌先生在該審計項目方面未能遵守、維持

或以其他方式應用專業與盡職的基本原則，違反了道德守則第 100.5（c）及

130.1段。 

 

結論 

 

56. 經考慮所有情況後，會財局認為中正達、陳先生及凌先生干犯會計師失當行為。 

 

57. 在決定上述第 1 段的紀律處分時，會財局考慮了局方的《處分專業人士的方針》

及《對專業人士行使施加罰款權力指引》，亦考慮了所有相關情況，包括： 

 

57.1 本案行為的性質及嚴重性涉及嚴重違反有關上市公司業務合併及商譽

減值測試等關鍵審核事項的審計準則； 

 

57.2 多項審計缺失可能會影響投資大眾對該公司真實財務狀況的了解； 

 

57.3 本案沒有證據顯示存在有意、不誠實或蓄意的失當行為； 

 

57.4 審計缺失僅涉及一個審計年度； 

 

57.5 2016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報的風險；及 

 

57.6 中正達及陳先生過去在香港會計師公會的紀律處分記錄5。凌先生沒有

被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處分的記錄。 

 
 
 
 

 

5  中正達於 2017年有一次被香港會計師公會處分的記錄，而陳先生則近期於2016年、2019年及2021

年有三次被香港會計師公會處分的記錄。 


